
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为保护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针对关于签订

《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在审阅相关资料和沟通后，发表事前

认可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签订《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

公司拟向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提交《签订<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>及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。经事前审查，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，充分整合资源、发挥

规模效应，2020年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）、

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公司）、国家电投集团内

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白音华公司）、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元通公司）、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物流公司）等委

托方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《托管协议》（2020版）。详

见巨潮资讯网2020年1月21日刊登的《关于签订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004）。鉴于委托方内蒙古公司拟吸收合并委托方物流公司，委托

方元通公司因股权整合，主要资产拟转移至内蒙古公司和蒙东能源公司，同时为

加强托管费的结算与管理，委托方与受托方拟签订《托管协议（2020版）之补充

协议》，对委托方主体及托管费结算方式进行调整。我们认为上述调整涉及的关

联交易事项符合实际情况，除此之外无其他变更，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，遵

循了自愿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以及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上述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前述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签字：陈海平、王结义、夏鹏、程贤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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